北京市投资促进局2015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

北京市投资促进局是市政府直属负责招商引资，提供投资促进专业化服务的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事业编制90人。北京市投资促进局下属差额补助事业单位1个，事业编制15人。截至2014年底，局本级89人，下属事业单位15人，另有局本级退休人员30人。

北京市投资促进局内设13个处室，分别是：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财务处、人事处、研究发展处、区域促进处、大型活动处、商务联络处、产业促进处、咨询处、项目促进处、对外投资促进处和协会工作处。下属的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是：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服务中心。

（二）主要职责

北京市投资促进局履行政府赋予的投资促进领域的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职能，主要职责为：

1、负责宣传北京市招商引资的政策，建立与境内外客商的联系渠道，反映境内外客商的意见和要求，研究提出有关改善北京投资环境的建议，促进首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

2、受市政府委托负责境内外招商引资洽谈会、研讨会、博览会、组团商务考察和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等大型活动的具体承办工作。

3、建立境内外在京投资项目审批绿色通道。为境内外投资客商提供投资环境考察、信息、投资导向、申报程序、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服务工作，承担境内外重要投资客商的有关接待工作。

4、为境内外投资者在京设立的企业提供协助、支持和相关服务工作。

5、开展代理并协调解决外商投资企业的有关投诉和法律纠纷工作。

6、负责北京投资促进网的建设、运行与维护工作。负责投资促进网与政府审批平台以及各区县招商引资网的链接工作。负责我市重点招商项目库、重点客商名录库的建立工作。

7、协调和联系区县有关招商引资、投资促进方面的工作。

8、负责北京国际投资促进会和北京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指导工作。

9、负责在京外资企业的党建和工会工作。

10、负责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办理的综合咨询、服务工作。

11、负责促进本市企业在境外投资方面的服务工作。

12、负责来京投资企业及其高级管理人员认定工作。
13、承担市政府交办的其他有关境内外招商引资方面的工作。

二、2015年收入及支出总体情况

    2015年部门收入总预算6373.02158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4305.858827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260万元，其他收入3万元,继续使用的财政性结转资金1804.16276万元。
    2015年部门支出总预算6373.02158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867.625564万元，项目支出4313.23176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支出192.164263万元。
三、主要支出情况
我局部门预算项目支出主要用于在境内外举办投资促进活动，促进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高精尖”投资项目落户北京，为境内外投资人和企业提供环境推介、投资咨询、政策解读、商机发布等服务，促进本市企业在境外投资，投资促进信息化建设、招商引资项目库建设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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